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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當作配套，根本是搞不清楚重點在哪？ 

四、勞動部 6 日晚間發出新聞稿澄清表示，「我國勞工年工時已逐年下降」，全時受僱者之每

週經常性工時，低於韓國、新加坡、日本。勞動部表示，我國 2015 年工時雖為 2104 小時

排名第四。問題是通過一例一休後，目前已施行周休二日的勞工，是不是業者可以依法請

勞工出勤，只要給加班費就好。現況已經是過勞，連假日員工的時間都要剝奪。勞動部自

己也知道，台灣受企業文化影響，很多就業者未將休假休完，導致年工時較長。違反勞基

法的業者不怕罰，再加上看得到吃不到特休假？這樣是解決勞工過勞問題，還是增加勞工

過勞問題。 

五、勞動部到底在急什麼？召開公聽會到底是有什麼困難？是勞動部不願意還是黨意侵犯專業

，黨意霸凌民意？關係到百萬勞工權益的草案修正，難道不應該更加嚴謹、更加全面嗎？

對於各種不同職業類別的法定休假型態，做一次的檢討，保障勞工休假權利，這才是長治

久安之道。 

（三十二）本院陳委員其邁，有鑑於現行地方制度法中，僅規定直轄市

長、縣（市）長、鄉（鎮、市）長因公死亡或病故者，給予

遺族撫恤金，然對於村（里）長因公受傷、殘廢或死亡者，

卻無任何保障，家屬只能依各縣市所定之「各級民意代表及

村里長福利互助辦法」，領取喪葬互助的八萬元給付，顯有

不足之處，建請行政院儘速訂定全國一致標準，提高互助辦

法中之死亡給付，並編列相關經費至少補助 8 成，提高村里

長因公死亡時之相關保障，對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東縣海端鄉霧鹿村長余元龍因公外出勘災查報，不幸遇上坍方，慘遭活埋。行政院人事

行政總處表示，村里長相關福利、補助必須根據「地方制度法」由內政部研議處理，內政

部民政司長林清淇則說，村里長非一般公務人員，每個月領取四萬五千元的法定事務費，

雖依法執行公務，也無法適用「公務人員撫卹法」。 

二、內政部民政司長林清淇同時表示，雖然余元龍無法適用公務人員撫卹法，不過現行災害防

救法四十七條已有一般民眾因執行災害防救時發生傷病或死亡等，經地方政府以認定後，

可以比照公務人員委任第五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月支俸額給付的規定，將可拿到 3,098,700 元

的死亡撫卹。 

三、由於余元龍同時是土石流防災專員，水土保持局有為每位現役土石流防災專員投保意外險

三百五十萬元，余元龍專員在巡視勘災途中不幸罹難，水土保持局正積極協助家屬向保險

公司申請身故理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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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案看似已有相關解決的途徑，但無論是水土保持局的意外險，或是依據災害防救法的死

亡撫卹，都僅適用於執行救災公務時才能有的保障。然而如今村里長公務繁重，能讓村里

長產生危害的又豈只執行救災公務。 

五、如村里長並非執行救災公務，各縣市政府因其財政狀況，死亡撫卹標準並不一致。如依據

「高雄市市議員及里長福利互助自治條例」，相關死亡僅能給付新臺幣 30 萬元喪葬互助金

。其他諸如台東縣，依據其「臺東縣各級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辦法」，更將僅能領

取 8 萬元的喪葬互助金。對比公務人員，甚或「地方制度法」第 61 條所規範的縣（市）長

、鄉（鎮、市）長，同樣因公死亡，遺族可領取撫卹金，村（里）長保障卻如此微薄，顯

然不公。 

六、建請行政院應儘速協調各個縣市政府，由中央制訂全國一致的標準。同時參照災害防救法

四十七條的方式，考量村里長因公死亡後相關後事處理及遺族之生活照顧，提高互助辦法

中之死亡給付。至於因提高給付後所應增加的經費，應由中央政府編列相關經費至少補助 8

成。 

村里長因公死亡所能獲得之相關給付 

項目 村里長福利互助辦法 災害防救法四十七條 土石流防災專員意外險 

權責 各縣市地方政府自訂 內政部、地方政府 水土保持局 

死亡給付 例如： 

1.「高雄市市議員及里長

福利互助自治條例」，

給付 30 萬元。 

2.「臺東縣各級民意代表

及村里長福利互助辦法

」，給付 8 萬元。 

經地方政府以認定後，可

以比照公務人員委任第五

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月支俸

額給付的規定，將可拿到

3,098,700 元的死亡撫卹。

水土保持局有為每位現役

土石流防災專員投保意外

險三百五十萬元 

（三十三）本院吳委員志揚，鑒於現行勞工保險規定 45 歲以下切除子宮

才能領取失能給付，係根據失能給付標準「生殖器遺存顯著

障害」作為認定。但國民健康署資料顯示，國人女性平均停

經年齡約為 50 歲，尚未停經即代表卵巢仍有排卵能力，該子

宮仍有生育機會。故將切除子宮之請領失能給付限定為 45 歲

，恐造成部分女性達到「生殖器遺存顯著失能」標準卻無法

請領失能給付，形成不公平現象。建請勞動部於一個月內研

擬修正「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」，調高切除子宮請領失能

給付之年齡上限至 50 歲，或放寬至國人平均停經年齡，如此


